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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區區議會文件第 1 5 /15 號  

 

東區民政事務處  

2 01 5 /16 年度工作計劃  

 

 本文件旨在簡介東區民政事務處於 201 5 /16 年度的

工作計劃。  

 

2 01 5 /16 年度工作計劃  

持續進行的工作  

2 .  在 2 015 /1 6 年度，本處將繼續執行一貫的職務，包

括支援區議會及分區委員會等的運作和活動、向有關部門

反映地區人士的意見並作適當跟進、鼓勵大廈業主組織業

主立案法團及就大廈管理事宜提供意見和適當的協助、以

及協助政府部門就其建議向地區人士收集意見。本年度持

續推行的主要工作簡列於附件內。  

 

2 015 /16 年度重點工作  

3 .  至於在 20 15 / 16 年度，本處的工作重點包括以下 3

項：  

( a )  推廣青年網絡發展；  

( b )  繼續推展社區重點項目；及   

( c )  協助舉行 2015 年區議會選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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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青年網絡發展  

4 .  東區 6 至 2 9 歲的青年人口超過 1 4 萬，佔全港青年

人口的 7 .5 %，佔東區總人口的 2 5 %，是東區人口一個重要

組成部分。東區民政事務處非常重視區內青年的發展。在

2 015 /16 年度，本處將繼續協調區內各個參與青年工作的團

體，包括東區青年活動委員會，各政府部門、工商界和學

校等，希望藉此加強區內各計劃間的合作，以配合區內青

年人成長的需要。  

 

5 .  為配合青年活動統籌委員會致力推廣的一系列青年

發展核心價值，包括：  

( a )  匯聚青年力量；  

( b )  發揮無限創意；  

( c )  展示領導才能；  

( d )  擴展國際視野；及  

( e )  活出豐盛人生。  

本處將會繼續透過「東區青年活動委員會」統籌多元化的

地區青年活動及暑期活動。同時，透過繼續推行「東區青

年領袖訓練計劃」，為區內約 120 名青年提供基礎的領袖

訓練。本處期望透過籌辦這些不同種類的活動，讓區內青

年人能因應各人的需要及所長有參與的機會。與此同時，

他們能藉參與活動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和履行公民責任。  

 

6 .  本處會在本年度繼續開辦「東區青藤」計劃。20 15 / 16

年度的「東區青藤」計劃將會參考 201 4 /15 年度所累積的經

驗，舉辦切合東區青年的多元化領袖訓練項目。本年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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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東區青藤」仍會以創新、有趣、互動以及既有深度之餘

亦讓學員能擴闊視野為目標的設計概念，把研討會、參觀

活動、語文班、訓練營、座談會、以致交流訓練、畢業匯

演等訓練項目變成不同的學習機會，循序漸進及全面地訓

練學員成為東區青藤的青年領袖。本處亦會建立東區青年

網站，並協調區內其他青年活動，讓東區青藤的學員和區

內青年作不定期的交流，以鞏固東區青年網絡的凝聚力。  

 

( b )  推展社區重點項目  

7 .  本處根據區議會的意見和決定，積極與相關政府部

門協調和跟進東區社區重點項目—「東區文化廣場」。發

展局已於 2 014 年 1 0 月批核「東區文化廣場」的技術可行

性研究，工程現正進行詳細設計。本處將於 20 15 年第二季

就「東區文化廣場」的內容和設計建議呈交社區重點項目

督導小組及區議會考慮，計劃內容獲區議會支持後，本處

會在稍後時間諮詢海濱事務委員會轄下的港島區海濱發展

專責小組，以及進行公眾參與活動，就「東區文化廣場」

的設計特色作出簡介。隨後該重點項目將會提交到立法會

民政事務委員會、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以及財務委員會

審議。待立法會通過撥款建議後，工程便可展開。  

 

( c )  協助舉行 2015 年區議會選舉  

8 .  為配合 2 015 年 1 1 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，本處會於

五月開始進行選民登記工作，呼籲合資格而尚未登記為選

民的人士登記成選民以盡公民責任，以及提醒選民更改住

址後須通知選舉事務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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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選舉期間本處將會協助選舉管理委員會進行有關選

舉工作，並確保選舉是公開、誠實及公平地進行。  

 

總結  

1 0 .  本處將依照計劃落實上述工作，並會留意區內發展，

以及聆聽東區區議會、分區委員會、地區組織和區內居民

所提出的意見。  

 

 

 

 

東區民政事務處  

2 01 5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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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東區民政事務處  

持續推行的主要工作  

 

( i )  大廈管理  

本區現時未有成立居民組織或沒有任何其他管理組

織的大廈 (俗稱“三無大廈” )共有 1 72 幢，佔全區整體私人

大廈數目 1 1 %。本處去年成功協助區內 7 幢樓宇成立法團，

本處會繼續積極鼓勵大廈成立法團，並透過大廈管理專業

顧問服務計劃，向三無大廈業主提供適切的協助以履行他

們管理大廈的責任。  

 

2 .  此外，針對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 (第 344 章 )檢討諮詢

文件提出鼓勵以調解作為解決大廈管理糾紛的方法，民政

事 務 總 署 最 近 聯 同 香 港 和 解 中 心 和 香 港 調 解 會 合 作 推 行

“大廈管理義務專業調解服務試驗計劃”，從以往總時數 4

小時增至 15 小時為限，為願意嘗試透過調解處理大廈管理

糾紛的法團及業主安排專業調解隊伍，以提供免費的專業

調解服務。這計畫旨在以迅速有效的方法解決爭議，本處

會致力在區內推廣，並向有大廈管理糾紛的法團及業主提

供適當的協助與轉介服務。  

 

( i i )  區議會秘書處  

3 .  秘書處會繼續全力為東區區議會提供會議秘書及其

他行政支援服務，包括協助區議會審批各項撥款申請及處

理發還款項、處理議員酬金及營運開支償還款額等。  



2 

 

( i i i )  地區小型工程計劃  

4 .  本處會配合區議會的決定和撥款，推行地區小型工程，

以改善地區設施和區內環境衛生。  

 

( i v )  其他  

5 .  本處將繼續協助及支援東區防火委員會 (下稱“防火

會” )舉辦多項宣傳教育活動，並協同防火會及消防處加強

在區內私人樓宇較密集的地區進行防火安全宣傳工作，及

向區內市民尤其是長者加強宣傳家居防火安全的訊息。  

 

6 .  根據警方數據顯示，東區整體的治安情況一般比港島

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為佳，本處將繼續與東區警區攜手合

作，透過舉辦各項宣傳教育活動，致力維持東區成為安居

樂業的社區。同時，本處將全力支持及協助東區撲滅罪行

委員會推行多項配合中央撲滅罪行委員會在地區上宣傳全

港撲滅罪行運動的活動，向市民宣揚禁毒、防騙、助更生

及樓宇保安的訊息。  

 

7 .  另外，約 5 %的新來港人士選擇在東區居住，本處的

東區新來港定居人士服務協調委員會，將一如既往，協調

區內各政府部門和其他機構的運作，為新來港人士提供適

切的服務。  


